浦东新区救助管理站  高行镇  咨询服务站

救助工作要点

救助对象须同时符合下列情形
1、自身无力解决食宿；

2、无亲友投靠；

3、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；

4、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。

救助原则
自愿受助，无偿救助。

救助期限
实行临时救助，一般不超过十天。

救助内容
1、提供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食物；

2、提供满足基本生活要求的住所；

3、实施在救助站内突发急病的救治；

4、帮助与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的联系；

5、提供返乡乘车凭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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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东新区救助管理站 高行镇 咨询服务站

工作人员工作职责
1、 在站长领导下做好日常咨询服务工作。

2、 认真学习《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》、《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，熟悉精神要点，掌握工作要领。

3、 坚守工作岗位，热情接待社区市民有关救助管理咨询，耐心仔细做好解答。

4、 及时接听电话，确保求助热线畅通，用语文明规范，应简洁明了。

5、 遇有求助人员，告知其接受救助的方式和途径，如需护送至救助站的及时联系有关部门。

6、 做好日常工作及个案工作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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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长工作职责

1、 接受新区民政局和救助管理站的业务指导，在街道办事处领导下开展工作。

2、 根据咨询服务站的工作职责，制订年度工作计划。

3、 组建咨询服务志愿者队伍。

4、 领导本站工作人员及志愿人员，按照《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》、《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的要求开展咨询服务站各项工作。

5、 组织本站工作人员及志愿人员深入居民区开展《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》、《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的宣传活动。

6、 定期组织业务学习，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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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 作  职  责

1、 在新区民政局和救助管理站指导及街道民政科领导下开展工作。

2、 认真贯彻国务院《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》、民政部《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。

3、 组织志愿人员运用各种形式在社区居民中开展《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》、《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的宣传。

4、 组织志愿人员在居民区开展救助巡察工作，发现流浪乞讨人员及时实施救助。

5、 帮助和引导社区居民采取正确有效的方式帮助流浪乞讨人员。

6、 受理流浪乞讨人员的求助，对其中符合救助条件的告知接受救助的方式和途径，如需护送至救助站的及时联系有关部门。

7、 设立并公开咨询服务站求助热线（68975012,68974203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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